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重訴字第199號

原      告  ○○○    住○○市○○區○○路000號8樓

訴訟代理人  黃邦哲律師

複  代理人  楊偉奇律師

被      告  ○○○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陳盈壽律師

複  代理人  廖珮羽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移轉不動產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7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將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之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移轉登記

予原告。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70萬元，及自民國111年5月12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二項及第三項，於原告以新臺幣56萬7,000元為被

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70萬元為原告

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

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

查原告起訴時聲明第1項原為：被告應將如附表編號1至3所

示之土地及建物（下合稱長安路房地）於民國100年10月3日

以買賣為原因之所有權移轉登記塗銷，並將長安路房地所有

權移轉登記予原告。嗣於113年10月7日更正聲明為：被告應

將長安路房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見本院卷二第124

至125頁）。核屬更正法律上之陳述，非為訴之變更，依據

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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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告主張：原告為訴外人即被告配偶○○○之姊姊。原告於

79年間購買長安路房地，復於81年間購買如附表編號4至6所

示之土地及房屋（下合稱福聯街套房，與長安路房地合稱系

爭不動產）。嗣訴外人即原告父親○○○（78年8月8日死

亡）之債權人向臺灣板橋地方法院（現改制為臺灣新北地方

法院，下稱新北地院）聲請對○○○繼承人之財產為強制執

行，而原告為○○○之繼承人，故於000年0月間收到新北地

院之執行命令，原告為避免系爭不動產遭強制執行，欲借用

○○○名義登記為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人，並委由○○○負

責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事宜，原告則配合在所需文件上簽名

用印。然因○○○同為○○○之繼承人，原告擔心其亦可能

遭○○○之債權人聲請強制執行，原告遂於000年0月間，透

過○○○與被告協議，借用被告名義登記為系爭不動產之所

有權人（下稱系爭借名契約），並辦畢所有權移轉登記。然

被告未經原告同意，竟於105年12月26日將福聯街套房以新

臺幣（下同）170萬元出售予第三人，原告乃依民法第549條

第1項規定，以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作為終止系爭借名契

約之意思表示，再依民法第179條及第541條第2項規定，請

求被告將長安路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及給付原告170

萬元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第2項所示，並願供擔

保，請准就聲明第2項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則以：長安路房地為訴外人即原告母親○○○決定購

買，因○○○曾以訴外人即原告哥哥○○○名義購買房屋，

卻遭○○○出售予第三人，乃決定以原告名義登記為長安路

房地之所有權人；福聯街套房則係○○○出資購買，且為避

免影響首次購屋之權益，始聽從○○○建議以原告名義登記

為福聯街套房之所有權人。又系爭不動產之貸款、水電費、

房屋稅及地價稅均為○○○繳納，並由○○○使用、收益及

管理，顯見原告並非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人。另○○○於00

年00月間經○○○告知原告有資金需求，○○○與原告商議

後，同意原告以長安路房地向幸福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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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稱幸福人壽）申辦貸款，並由原告繳納原本貸款及後續

增貸，○○○始未再給付長安路房地之貸款。嗣原告於000

年0月間在新北市購屋，因貸款資金壓力，透過○○○與○

○○協調後，被告同意承擔長安路房地之貸款餘額，作為購

買長安路房地之買賣價金，並於100年10月3日辦理所有權移

轉登記，同時原告應○○○之要求，一併將福聯街套房所有

權移轉登記予被告，被告與○○○並共同向合作金庫商業銀

行林內分行申辦貸款，以清償長安路房地之貸款餘額230萬

9,293元，及增貸69萬0,707元用以購買長安路房地所在社區

之停車位。另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於100年10月3日移轉登記

予被告後，所有權狀均由被告保管，房屋貸款、水電瓦斯

費、房屋稅及地價稅亦均由被告繳納，原告未曾居住使用，

亦無管理行為，被告始為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人，並未與原

告成立系爭借名契約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及

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一第295至296頁）：

（一）系爭不動產原所有權人均登記為原告。

（二）原告於100年9月19日晚上11點01分許，傳送電子郵件（下

稱系爭電子郵件）予○○○及訴外人即原告弟弟○○○，

內容記載：「台中的房子可能要趕快過戶到娟名下」、

「娟要不要趕快問一下代書如何辦」、「因為現在我也不

知道我們誰沒有拋棄繼承」等語。

（三）原告與○○○均為○○○之繼承人，其等於78年10月7日

均聲請拋棄繼承，並經本院78年度繼字第1011號函准予備

查。

（四）原告於100年9月13日因○○○繼承人之身分，遭新北地院

100年度司執字第87074號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

件）扣押薪資及查封新北市○○區○○路000號8樓房屋及

坐落基地（下合稱樹林區房地）。

（五）原告於100年10月3日將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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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被告於000年00月間將福聯街套房以170萬元出售，並於10

6年1月11日將福聯街套房所有權移轉登記予第三人。

五、得心證之理由：　　　　　　

（一）兩造就系爭不動產確有成立系爭借名契約：

　　1.按主張有借名登記關係存在之原告，就契約之成立生效應

負舉證之責，惟原告就上揭利己之待證事實，茍能證明在

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上，足以推認該待證事實存在之間接

事實，即無不可，非以直接證明該待證事實為必要。而借

名登記契約非要式行為，雙方意思表示一致即成立（最高

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531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借名登記

契約應成立於財產歸屬者（借名人）與登記名義人（出名

人）間，其相互表示一致，並不限於當事人間直接為之，

非不得由第三人媒介而獲意思表示一致（最高法院113年

度台上字第910號判決意旨參照）。

　　2.原告於100年9月13日因○○○繼承人之身分，遭新北地院

以系爭執行事件扣押薪資及查封樹林區房地乙節，為兩造

所不爭執；原告嗣於100年9月19日晚上11點01分許，傳送

系爭電子郵件予○○○及○○○表示：「因為爸71年的債

務法院要強制執行我的收入，現在查到的是樹林這間，台

中的房子可能要趕快過戶到娟名下，娟要不要趕快問一下

代書如何辦，因為現在我也不知道我們誰沒有辦拋棄繼

承，宗憲現在名下也不能有財產，媽可能也不行有財產，

真是麻煩ㄟ」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23頁），足見原告於1

00年9月19日係因其薪資及樹林區房地被新北地院查封扣

押，為避免系爭不動產亦被查封，始聯絡○○○，並顧及

○○○及○○○名下均不能有財產，而打算將系爭不動產

登記在○○○名下，堪認原告確係因受強制執行，始考慮

將系爭不動產登記在○○○名下，而無出售系爭不動產之

意思，原告與○○○亦全未就出售系爭不動產之細節有何

討論。

　　3.又證人即原告朋友○○○於本院審理時證稱：伊與原告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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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年間在幸福人壽擔任同事認識，嗣於100年間共同購買

樹林區房地，並借用原告名義登記為所有權人，然樹林區

房地卻於000年0月間遭新北地院查封，原告表示係因其父

親○○○繼承債務之問題，其有可能沒有辦理拋棄繼承。

而原告約於000年00月間有陸續至本院查詢其有無辦理拋

棄繼承，但因為沒有電子化，所以沒有查到相關資料。伊

知道原告除樹林區房地外，在臺中尚有系爭不動產，因為

原告常常會走很遠到臺灣銀行匯款，經伊詢問為何不用AT

M轉帳後，原告表示係為了要節省轉帳的手續費，伊才知

道原告在臺中有系爭不動產，且原告是臺中人，也常常回

臺中。原告約於000年00月間頻繁打電話給○○○，表示

樹林區房地已經被查封，其未辦理拋棄繼承，為了避免系

爭不動產也被查封，要先借用○○○之名義登記為系爭不

動產之所有權人，並將所需文件交給○○○。又因係借名

登記關係，原告沒有收到買賣價金，原告也沒有出售系爭

不動產之打算，但伊不清楚為何系爭不動產最後會登記在

被告名下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80至383頁），益徵原告確

無出售系爭不動產之意思，而係因未能確認其是否已於○

○○過世後聲請拋棄繼承，為避免系爭不動產亦被查封拍

賣，始考慮將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

　　4.另原告曾陸續至本院查詢其有無於○○○過世後聲請拋棄

繼承，然因當時尚未電子化而查無資料乙節，業據證人陳

惠雯上開證述屬實，足見原告除未能確認其有無聲請拋棄

繼承外，亦難以確認○○○其他繼承人拋棄繼承之情形。

而原告與○○○均為○○○之繼承人，若○○○亦未聲請

拋棄繼承，縱將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系

爭不動產仍會遭查封拍賣。而被告為○○○之配偶，應係

原告短時間內所能找到具有一定信賴關係之親屬，且確定

不會因○○○之債務受強制執行之對象，是原告主張其係

為保險起見，而改透過○○○媒介與被告就系爭不動產成

立系爭借名契約，應為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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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參以證人即地政士○○○於本院審理時證稱：伊與被告是

國小同學，係被告委託伊辦理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移轉登

記，伊沒有到現場看過，僅單純幫忙辦理系爭不動產之所

有權移轉登記。而兩造係於100年9月22日簽訂土地及建築

改良物所有權買賣移轉契約書，至於有無另外簽訂買賣契

約，因兩造是自己人，係由兩造自行洽談條件，伊沒有過

問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46至347頁），足見原告於100年9

月19日聯絡○○○後，旋於100年9月22日至臺中辦理系爭

不動產之所有權移轉登記，核與原告主張其係為避免系爭

不動產被查封拍賣，而希望盡速將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

登記至他人名下之情形相符。況原告與○○○或被告於00

0年0月間，從未就出售或返還系爭不動產乙節有任何討

論，兩造卻於短短3日內申請辦理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移

轉登記，足證原告確係為了避免系爭不動產被查封，而與

被告就系爭不動產成立系爭借名契約。

　　6.被告雖辯稱福聯街套房係○○○出資購買，而登記在原告

名下；長安路房地則係○○○出資購買，然因原告有貸款

資金壓力，透過○○○與○○○協調後，被告同意承擔長

安路房地之貸款餘額，作為向原告購買長安路房地之價

金，原告並應○○○之要求，將福聯街套房所有權一併移

轉登記在被告名下等語。然系爭不動產原登記為原告所

有，為兩造所不爭執，而被告就福聯街套房係由○○○出

資購買及長安路房地係由○○○出資購買乙節，則未能提

出完整金流舉證證明，難認為真實。又原告若係因貸款而

有資金壓力，應得自行出售長安路房地，不但可以清償貸

款餘額，還能賺取漲幅之價差，應更能獲得充裕之資金，

尚難僅以被告清償長安路房地之貸款餘額，遽認該筆款項

即為購買長安路房地之價金。況從系爭電子郵件觀之，原

告亦全未提及其有何資金壓力之情形，是被告上開所辯，

均不足採。

　　7.被告另辯稱系爭不動產之貸款、水電費、房屋稅及地價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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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為○○○繳納，並由○○○使用、收益及管理，原告並

非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人。又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於100

年10月3日移轉登記予被告後，所有權狀均為被告保管，

被告除清償長安路房地之貸款餘額外，另增貸69萬0,707

元用以購買長安路房地所在社區之停車位。且系爭不動產

之貸款、水電瓦斯費、房屋稅及地價稅亦由被告繳納，原

告未曾居住使用，亦無管理行為，被告始為系爭不動產之

所有權人等語。然被告未能舉證證明系爭不動產之貸款、

水電瓦斯費、房屋稅及地價稅均係由被告或○○○繳納，

尚無從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又縱使長安路房地之水電瓦

斯費、房屋稅及地價稅係由被告繳納，然被告與○○○均

係使用長安路房地之人，而由被告負擔上開費用作為使用

長安路房地之對價，亦難認與常情相違。而被告既居住使

用長安路房地，其等購買停車位以滿足其停車需求，自無

不可。另原告於100年9月、10月間係居住在北部，而委由

○○○及被告辦理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事宜，故被

告於辦畢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後，自會先取得系爭

不動產所有權狀，亦難單憑被告持有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

狀，遽認系爭借名契約不存在。

（二）原告依民法第541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將長安路房地所

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並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

給付170萬元，為有理由：

　　1.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

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受

任人以自己之名義，為委任人取得之權利，應移轉於委任

人，民法第179條、第541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2.經查，兩造於000年0月間就系爭不動產成立系爭借名契

約，業如前述，原告復以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為終止系

爭借名契約之意思表示，該繕本並於111年5月11日送達被

告，有送達證書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143頁），是系

爭借名契約已於111年5月11日終止，然被告仍為長安路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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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之登記名義人，則原告依第541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

將長安路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核屬有據。

　　3.又被告將福聯街套房以170萬元出售予第三人，為兩造所

不爭執，然原告僅係借用被告名義，將福聯街套房登記在

被告名下，被告卻擅自將福聯街套房出售予第三人，並受

有170萬元之利益，且致原告受有損害，應將此利益返還

予原告。是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70萬

元，亦屬有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541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將長安

路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並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

求被告給付17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5月1

2日（起訴狀繕本於111年5月11日送達被告，見本院卷一第1

43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均有理

由，應予准許。

七、兩造均陳明就聲明第2項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

執行，核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予以准許。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

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

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5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董庭誌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

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書記官  王政偉

附表：

編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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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臺中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 10000分之115

2

臺中市○○區○○段3202建號建物（即門

牌號碼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BF1之

2號停車位）

113分之1

共有部分：同段3203建號建物 10000分之308

3

臺中市○○區○○段3188建號建物（即門

牌號碼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10樓

之1房屋）

全部

共有部分：同段3203建號建物 10000分之112

福聯街套房

4 臺中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 10000分之29

5

臺中市○○區○○段0000○號建物（即門

牌號碼臺中市○○區○○街00巷0號13樓之

10房屋）

全部

共用部分：同段2470建號建物 10000分之15

6

臺中市○○區○○段2442建號建物（即門

牌號碼臺中市○○區○○街00巷0號13樓之

11房屋）

全部

共用部分：同段2470建號建物 10000分之14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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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重訴字第199號
原      告  ○○○    住○○市○○區○○路000號8樓
訴訟代理人  黃邦哲律師
複  代理人  楊偉奇律師
被      告  ○○○  




訴訟代理人  陳盈壽律師
複  代理人  廖珮羽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移轉不動產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將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之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70萬元，及自民國111年5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二項及第三項，於原告以新臺幣56萬7,0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70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聲明第1項原為：被告應將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之土地及建物（下合稱長安路房地）於民國100年10月3日以買賣為原因之所有權移轉登記塗銷，並將長安路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嗣於113年10月7日更正聲明為：被告應將長安路房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見本院卷二第124至125頁）。核屬更正法律上之陳述，非為訴之變更，依據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原告為訴外人即被告配偶○○○之姊姊。原告於79年間購買長安路房地，復於81年間購買如附表編號4至6所示之土地及房屋（下合稱福聯街套房，與長安路房地合稱系爭不動產）。嗣訴外人即原告父親○○○（78年8月8日死亡）之債權人向臺灣板橋地方法院（現改制為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下稱新北地院）聲請對○○○繼承人之財產為強制執行，而原告為○○○之繼承人，故於000年0月間收到新北地院之執行命令，原告為避免系爭不動產遭強制執行，欲借用○○○名義登記為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人，並委由○○○負責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事宜，原告則配合在所需文件上簽名用印。然因○○○同為○○○之繼承人，原告擔心其亦可能遭○○○之債權人聲請強制執行，原告遂於000年0月間，透過○○○與被告協議，借用被告名義登記為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人（下稱系爭借名契約），並辦畢所有權移轉登記。然被告未經原告同意，竟於105年12月26日將福聯街套房以新臺幣（下同）170萬元出售予第三人，原告乃依民法第549條第1項規定，以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作為終止系爭借名契約之意思表示，再依民法第179條及第541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將長安路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及給付原告170萬元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第2項所示，並願供擔保，請准就聲明第2項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則以：長安路房地為訴外人即原告母親○○○決定購買，因○○○曾以訴外人即原告哥哥○○○名義購買房屋，卻遭○○○出售予第三人，乃決定以原告名義登記為長安路房地之所有權人；福聯街套房則係○○○出資購買，且為避免影響首次購屋之權益，始聽從○○○建議以原告名義登記為福聯街套房之所有權人。又系爭不動產之貸款、水電費、房屋稅及地價稅均為○○○繳納，並由○○○使用、收益及管理，顯見原告並非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人。另○○○於00年00月間經○○○告知原告有資金需求，○○○與原告商議後，同意原告以長安路房地向幸福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幸福人壽）申辦貸款，並由原告繳納原本貸款及後續增貸，○○○始未再給付長安路房地之貸款。嗣原告於000年0月間在新北市購屋，因貸款資金壓力，透過○○○與○○○協調後，被告同意承擔長安路房地之貸款餘額，作為購買長安路房地之買賣價金，並於100年10月3日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同時原告應○○○之要求，一併將福聯街套房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告，被告與○○○並共同向合作金庫商業銀行林內分行申辦貸款，以清償長安路房地之貸款餘額230萬9,293元，及增貸69萬0,707元用以購買長安路房地所在社區之停車位。另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於100年10月3日移轉登記予被告後，所有權狀均由被告保管，房屋貸款、水電瓦斯費、房屋稅及地價稅亦均由被告繳納，原告未曾居住使用，亦無管理行為，被告始為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人，並未與原告成立系爭借名契約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一第295至296頁）：
（一）系爭不動產原所有權人均登記為原告。
（二）原告於100年9月19日晚上11點01分許，傳送電子郵件（下稱系爭電子郵件）予○○○及訴外人即原告弟弟○○○，內容記載：「台中的房子可能要趕快過戶到娟名下」、「娟要不要趕快問一下代書如何辦」、「因為現在我也不知道我們誰沒有拋棄繼承」等語。
（三）原告與○○○均為○○○之繼承人，其等於78年10月7日均聲請拋棄繼承，並經本院78年度繼字第1011號函准予備查。
（四）原告於100年9月13日因○○○繼承人之身分，遭新北地院100年度司執字第87074號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扣押薪資及查封新北市○○區○○路000號8樓房屋及坐落基地（下合稱樹林區房地）。
（五）原告於100年10月3日將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告。
（六）被告於000年00月間將福聯街套房以170萬元出售，並於106年1月11日將福聯街套房所有權移轉登記予第三人。
五、得心證之理由：　　　　　　
（一）兩造就系爭不動產確有成立系爭借名契約：
　　1.按主張有借名登記關係存在之原告，就契約之成立生效應負舉證之責，惟原告就上揭利己之待證事實，茍能證明在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上，足以推認該待證事實存在之間接事實，即無不可，非以直接證明該待證事實為必要。而借名登記契約非要式行為，雙方意思表示一致即成立（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531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借名登記契約應成立於財產歸屬者（借名人）與登記名義人（出名人）間，其相互表示一致，並不限於當事人間直接為之，非不得由第三人媒介而獲意思表示一致（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910號判決意旨參照）。
　　2.原告於100年9月13日因○○○繼承人之身分，遭新北地院以系爭執行事件扣押薪資及查封樹林區房地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執；原告嗣於100年9月19日晚上11點01分許，傳送系爭電子郵件予○○○及○○○表示：「因為爸71年的債務法院要強制執行我的收入，現在查到的是樹林這間，台中的房子可能要趕快過戶到娟名下，娟要不要趕快問一下代書如何辦，因為現在我也不知道我們誰沒有辦拋棄繼承，宗憲現在名下也不能有財產，媽可能也不行有財產，真是麻煩ㄟ」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23頁），足見原告於100年9月19日係因其薪資及樹林區房地被新北地院查封扣押，為避免系爭不動產亦被查封，始聯絡○○○，並顧及○○○及○○○名下均不能有財產，而打算將系爭不動產登記在○○○名下，堪認原告確係因受強制執行，始考慮將系爭不動產登記在○○○名下，而無出售系爭不動產之意思，原告與○○○亦全未就出售系爭不動產之細節有何討論。
　　3.又證人即原告朋友○○○於本院審理時證稱：伊與原告於84年間在幸福人壽擔任同事認識，嗣於100年間共同購買樹林區房地，並借用原告名義登記為所有權人，然樹林區房地卻於000年0月間遭新北地院查封，原告表示係因其父親○○○繼承債務之問題，其有可能沒有辦理拋棄繼承。而原告約於000年00月間有陸續至本院查詢其有無辦理拋棄繼承，但因為沒有電子化，所以沒有查到相關資料。伊知道原告除樹林區房地外，在臺中尚有系爭不動產，因為原告常常會走很遠到臺灣銀行匯款，經伊詢問為何不用ATM轉帳後，原告表示係為了要節省轉帳的手續費，伊才知道原告在臺中有系爭不動產，且原告是臺中人，也常常回臺中。原告約於000年00月間頻繁打電話給○○○，表示樹林區房地已經被查封，其未辦理拋棄繼承，為了避免系爭不動產也被查封，要先借用○○○之名義登記為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人，並將所需文件交給○○○。又因係借名登記關係，原告沒有收到買賣價金，原告也沒有出售系爭不動產之打算，但伊不清楚為何系爭不動產最後會登記在被告名下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80至383頁），益徵原告確無出售系爭不動產之意思，而係因未能確認其是否已於○○○過世後聲請拋棄繼承，為避免系爭不動產亦被查封拍賣，始考慮將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
　　4.另原告曾陸續至本院查詢其有無於○○○過世後聲請拋棄繼承，然因當時尚未電子化而查無資料乙節，業據證人陳惠雯上開證述屬實，足見原告除未能確認其有無聲請拋棄繼承外，亦難以確認○○○其他繼承人拋棄繼承之情形。而原告與○○○均為○○○之繼承人，若○○○亦未聲請拋棄繼承，縱將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系爭不動產仍會遭查封拍賣。而被告為○○○之配偶，應係原告短時間內所能找到具有一定信賴關係之親屬，且確定不會因○○○之債務受強制執行之對象，是原告主張其係為保險起見，而改透過○○○媒介與被告就系爭不動產成立系爭借名契約，應為實在。
　　5.參以證人即地政士○○○於本院審理時證稱：伊與被告是國小同學，係被告委託伊辦理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伊沒有到現場看過，僅單純幫忙辦理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移轉登記。而兩造係於100年9月22日簽訂土地及建築改良物所有權買賣移轉契約書，至於有無另外簽訂買賣契約，因兩造是自己人，係由兩造自行洽談條件，伊沒有過問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46至347頁），足見原告於100年9月19日聯絡○○○後，旋於100年9月22日至臺中辦理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移轉登記，核與原告主張其係為避免系爭不動產被查封拍賣，而希望盡速將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至他人名下之情形相符。況原告與○○○或被告於000年0月間，從未就出售或返還系爭不動產乙節有任何討論，兩造卻於短短3日內申請辦理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移轉登記，足證原告確係為了避免系爭不動產被查封，而與被告就系爭不動產成立系爭借名契約。
　　6.被告雖辯稱福聯街套房係○○○出資購買，而登記在原告名下；長安路房地則係○○○出資購買，然因原告有貸款資金壓力，透過○○○與○○○協調後，被告同意承擔長安路房地之貸款餘額，作為向原告購買長安路房地之價金，原告並應○○○之要求，將福聯街套房所有權一併移轉登記在被告名下等語。然系爭不動產原登記為原告所有，為兩造所不爭執，而被告就福聯街套房係由○○○出資購買及長安路房地係由○○○出資購買乙節，則未能提出完整金流舉證證明，難認為真實。又原告若係因貸款而有資金壓力，應得自行出售長安路房地，不但可以清償貸款餘額，還能賺取漲幅之價差，應更能獲得充裕之資金，尚難僅以被告清償長安路房地之貸款餘額，遽認該筆款項即為購買長安路房地之價金。況從系爭電子郵件觀之，原告亦全未提及其有何資金壓力之情形，是被告上開所辯，均不足採。
　　7.被告另辯稱系爭不動產之貸款、水電費、房屋稅及地價稅均為○○○繳納，並由○○○使用、收益及管理，原告並非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人。又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於100年10月3日移轉登記予被告後，所有權狀均為被告保管，被告除清償長安路房地之貸款餘額外，另增貸69萬0,707元用以購買長安路房地所在社區之停車位。且系爭不動產之貸款、水電瓦斯費、房屋稅及地價稅亦由被告繳納，原告未曾居住使用，亦無管理行為，被告始為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人等語。然被告未能舉證證明系爭不動產之貸款、水電瓦斯費、房屋稅及地價稅均係由被告或○○○繳納，尚無從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又縱使長安路房地之水電瓦斯費、房屋稅及地價稅係由被告繳納，然被告與○○○均係使用長安路房地之人，而由被告負擔上開費用作為使用長安路房地之對價，亦難認與常情相違。而被告既居住使用長安路房地，其等購買停車位以滿足其停車需求，自無不可。另原告於100年9月、10月間係居住在北部，而委由○○○及被告辦理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事宜，故被告於辦畢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後，自會先取得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狀，亦難單憑被告持有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狀，遽認系爭借名契約不存在。
（二）原告依民法第541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將長安路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並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70萬元，為有理由：
　　1.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受任人以自己之名義，為委任人取得之權利，應移轉於委任人，民法第179條、第541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2.經查，兩造於000年0月間就系爭不動產成立系爭借名契約，業如前述，原告復以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為終止系爭借名契約之意思表示，該繕本並於111年5月11日送達被告，有送達證書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143頁），是系爭借名契約已於111年5月11日終止，然被告仍為長安路房地之登記名義人，則原告依第541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將長安路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核屬有據。
　　3.又被告將福聯街套房以170萬元出售予第三人，為兩造所不爭執，然原告僅係借用被告名義，將福聯街套房登記在被告名下，被告卻擅自將福聯街套房出售予第三人，並受有170萬元之利益，且致原告受有損害，應將此利益返還予原告。是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70萬元，亦屬有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541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將長安路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並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7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5月12日（起訴狀繕本於111年5月11日送達被告，見本院卷一第143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均有理由，應予准許。
七、兩造均陳明就聲明第2項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予以准許。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5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董庭誌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書記官  王政偉
附表：
		編號

		不 動 產 標 示

		應 有 部 分



		


		


		




		長安路房地

		


		




		1

		臺中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

		10000分之115



		2

		臺中市○○區○○段3202建號建物（即門牌號碼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BF1之2號停車位）

		113分之1



		


		共有部分：同段3203建號建物

		10000分之308



		3

		臺中市○○區○○段3188建號建物（即門牌號碼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10樓之1房屋）

		全部



		


		共有部分：同段3203建號建物

		10000分之112



		福聯街套房

		


		




		4

		臺中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

		10000分之29



		5

		臺中市○○區○○段0000○號建物（即門牌號碼臺中市○○區○○街00巷0號13樓之10房屋）

		全部



		


		共用部分：同段2470建號建物

		10000分之15



		6

		臺中市○○區○○段2442建號建物（即門牌號碼臺中市○○區○○街00巷0號13樓之11房屋）

		全部



		


		共用部分：同段2470建號建物

		10000分之14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重訴字第199號
原      告  ○○○    住○○市○○區○○路000號8樓
訴訟代理人  黃邦哲律師
複  代理人  楊偉奇律師
被      告  ○○○  


訴訟代理人  陳盈壽律師
複  代理人  廖珮羽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移轉不動產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7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將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之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移轉登記
    予原告。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70萬元，及自民國111年5月12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二項及第三項，於原告以新臺幣56萬7,000元為被
    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70萬元為原告
    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
    ，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查
    原告起訴時聲明第1項原為：被告應將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
    之土地及建物（下合稱長安路房地）於民國100年10月3日以
    買賣為原因之所有權移轉登記塗銷，並將長安路房地所有權
    移轉登記予原告。嗣於113年10月7日更正聲明為：被告應將
    長安路房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見本院卷二第124至1
    25頁）。核屬更正法律上之陳述，非為訴之變更，依據前揭
    規定，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原告為訴外人即被告配偶○○○之姊姊。原告於79
    年間購買長安路房地，復於81年間購買如附表編號4至6所示
    之土地及房屋（下合稱福聯街套房，與長安路房地合稱系爭
    不動產）。嗣訴外人即原告父親○○○（78年8月8日死亡）之
    債權人向臺灣板橋地方法院（現改制為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下稱新北地院）聲請對○○○繼承人之財產為強制執行，而原
    告為○○○之繼承人，故於000年0月間收到新北地院之執行命
    令，原告為避免系爭不動產遭強制執行，欲借用○○○名義登
    記為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人，並委由○○○負責辦理所有權移
    轉登記事宜，原告則配合在所需文件上簽名用印。然因○○○
    同為○○○之繼承人，原告擔心其亦可能遭○○○之債權人聲請強
    制執行，原告遂於000年0月間，透過○○○與被告協議，借用
    被告名義登記為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人（下稱系爭借名契約
    ），並辦畢所有權移轉登記。然被告未經原告同意，竟於10
    5年12月26日將福聯街套房以新臺幣（下同）170萬元出售予
    第三人，原告乃依民法第549條第1項規定，以起訴狀繕本送
    達被告，作為終止系爭借名契約之意思表示，再依民法第17
    9條及第541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將長安路房地所有權移
    轉登記予原告及給付原告170萬元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
    項、第2項所示，並願供擔保，請准就聲明第2項宣告假執行
    。
三、被告則以：長安路房地為訴外人即原告母親○○○決定購買，
    因○○○曾以訴外人即原告哥哥○○○名義購買房屋，卻遭○○○出
    售予第三人，乃決定以原告名義登記為長安路房地之所有權
    人；福聯街套房則係○○○出資購買，且為避免影響首次購屋
    之權益，始聽從○○○建議以原告名義登記為福聯街套房之所
    有權人。又系爭不動產之貸款、水電費、房屋稅及地價稅均
    為○○○繳納，並由○○○使用、收益及管理，顯見原告並非系爭
    不動產之所有權人。另○○○於00年00月間經○○○告知原告有資
    金需求，○○○與原告商議後，同意原告以長安路房地向幸福
    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幸福人壽）申辦貸款，並由原
    告繳納原本貸款及後續增貸，○○○始未再給付長安路房地之
    貸款。嗣原告於000年0月間在新北市購屋，因貸款資金壓力
    ，透過○○○與○○○協調後，被告同意承擔長安路房地之貸款餘
    額，作為購買長安路房地之買賣價金，並於100年10月3日辦
    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同時原告應○○○之要求，一併將福聯街
    套房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告，被告與○○○並共同向合作金庫
    商業銀行林內分行申辦貸款，以清償長安路房地之貸款餘額
    230萬9,293元，及增貸69萬0,707元用以購買長安路房地所
    在社區之停車位。另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於100年10月3日移
    轉登記予被告後，所有權狀均由被告保管，房屋貸款、水電
    瓦斯費、房屋稅及地價稅亦均由被告繳納，原告未曾居住使
    用，亦無管理行為，被告始為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人，並未
    與原告成立系爭借名契約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
    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一第295至296頁）：
（一）系爭不動產原所有權人均登記為原告。
（二）原告於100年9月19日晚上11點01分許，傳送電子郵件（下
      稱系爭電子郵件）予○○○及訴外人即原告弟弟○○○，內容記
      載：「台中的房子可能要趕快過戶到娟名下」、「娟要不
      要趕快問一下代書如何辦」、「因為現在我也不知道我們
      誰沒有拋棄繼承」等語。
（三）原告與○○○均為○○○之繼承人，其等於78年10月7日均聲請
      拋棄繼承，並經本院78年度繼字第1011號函准予備查。
（四）原告於100年9月13日因○○○繼承人之身分，遭新北地院100
      年度司執字第87074號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
      ）扣押薪資及查封新北市○○區○○路000號8樓房屋及坐落基
      地（下合稱樹林區房地）。
（五）原告於100年10月3日將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告
      。
（六）被告於000年00月間將福聯街套房以170萬元出售，並於10
      6年1月11日將福聯街套房所有權移轉登記予第三人。
五、得心證之理由：　　　　　　
（一）兩造就系爭不動產確有成立系爭借名契約：
　　1.按主張有借名登記關係存在之原告，就契約之成立生效應
      負舉證之責，惟原告就上揭利己之待證事實，茍能證明在
      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上，足以推認該待證事實存在之間接
      事實，即無不可，非以直接證明該待證事實為必要。而借
      名登記契約非要式行為，雙方意思表示一致即成立（最高
      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531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借名登記
      契約應成立於財產歸屬者（借名人）與登記名義人（出名
      人）間，其相互表示一致，並不限於當事人間直接為之，
      非不得由第三人媒介而獲意思表示一致（最高法院113年
      度台上字第910號判決意旨參照）。
　　2.原告於100年9月13日因○○○繼承人之身分，遭新北地院以
      系爭執行事件扣押薪資及查封樹林區房地乙節，為兩造所
      不爭執；原告嗣於100年9月19日晚上11點01分許，傳送系
      爭電子郵件予○○○及○○○表示：「因為爸71年的債務法院要
      強制執行我的收入，現在查到的是樹林這間，台中的房子
      可能要趕快過戶到娟名下，娟要不要趕快問一下代書如何
      辦，因為現在我也不知道我們誰沒有辦拋棄繼承，宗憲現
      在名下也不能有財產，媽可能也不行有財產，真是麻煩ㄟ
      」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23頁），足見原告於100年9月19
      日係因其薪資及樹林區房地被新北地院查封扣押，為避免
      系爭不動產亦被查封，始聯絡○○○，並顧及○○○及○○○名下
      均不能有財產，而打算將系爭不動產登記在○○○名下，堪
      認原告確係因受強制執行，始考慮將系爭不動產登記在○○
      ○名下，而無出售系爭不動產之意思，原告與○○○亦全未就
      出售系爭不動產之細節有何討論。
　　3.又證人即原告朋友○○○於本院審理時證稱：伊與原告於84
      年間在幸福人壽擔任同事認識，嗣於100年間共同購買樹
      林區房地，並借用原告名義登記為所有權人，然樹林區房
      地卻於000年0月間遭新北地院查封，原告表示係因其父親
      ○○○繼承債務之問題，其有可能沒有辦理拋棄繼承。而原
      告約於000年00月間有陸續至本院查詢其有無辦理拋棄繼
      承，但因為沒有電子化，所以沒有查到相關資料。伊知道
      原告除樹林區房地外，在臺中尚有系爭不動產，因為原告
      常常會走很遠到臺灣銀行匯款，經伊詢問為何不用ATM轉
      帳後，原告表示係為了要節省轉帳的手續費，伊才知道原
      告在臺中有系爭不動產，且原告是臺中人，也常常回臺中
      。原告約於000年00月間頻繁打電話給○○○，表示樹林區房
      地已經被查封，其未辦理拋棄繼承，為了避免系爭不動產
      也被查封，要先借用○○○之名義登記為系爭不動產之所有
      權人，並將所需文件交給○○○。又因係借名登記關係，原
      告沒有收到買賣價金，原告也沒有出售系爭不動產之打算
      ，但伊不清楚為何系爭不動產最後會登記在被告名下等語
      （見本院卷一第380至383頁），益徵原告確無出售系爭不
      動產之意思，而係因未能確認其是否已於○○○過世後聲請
      拋棄繼承，為避免系爭不動產亦被查封拍賣，始考慮將系
      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
　　4.另原告曾陸續至本院查詢其有無於○○○過世後聲請拋棄繼
      承，然因當時尚未電子化而查無資料乙節，業據證人陳惠
      雯上開證述屬實，足見原告除未能確認其有無聲請拋棄繼
      承外，亦難以確認○○○其他繼承人拋棄繼承之情形。而原
      告與○○○均為○○○之繼承人，若○○○亦未聲請拋棄繼承，縱
      將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系爭不動產仍會遭
      查封拍賣。而被告為○○○之配偶，應係原告短時間內所能
      找到具有一定信賴關係之親屬，且確定不會因○○○之債務
      受強制執行之對象，是原告主張其係為保險起見，而改透
      過○○○媒介與被告就系爭不動產成立系爭借名契約，應為
      實在。
　　5.參以證人即地政士○○○於本院審理時證稱：伊與被告是國
      小同學，係被告委託伊辦理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移轉登記
      ，伊沒有到現場看過，僅單純幫忙辦理系爭不動產之所有
      權移轉登記。而兩造係於100年9月22日簽訂土地及建築改
      良物所有權買賣移轉契約書，至於有無另外簽訂買賣契約
      ，因兩造是自己人，係由兩造自行洽談條件，伊沒有過問
      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46至347頁），足見原告於100年9月
      19日聯絡○○○後，旋於100年9月22日至臺中辦理系爭不動
      產之所有權移轉登記，核與原告主張其係為避免系爭不動
      產被查封拍賣，而希望盡速將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
      至他人名下之情形相符。況原告與○○○或被告於000年0月
      間，從未就出售或返還系爭不動產乙節有任何討論，兩造
      卻於短短3日內申請辦理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移轉登記，
      足證原告確係為了避免系爭不動產被查封，而與被告就系
      爭不動產成立系爭借名契約。
　　6.被告雖辯稱福聯街套房係○○○出資購買，而登記在原告名
      下；長安路房地則係○○○出資購買，然因原告有貸款資金
      壓力，透過○○○與○○○協調後，被告同意承擔長安路房地之
      貸款餘額，作為向原告購買長安路房地之價金，原告並應
      ○○○之要求，將福聯街套房所有權一併移轉登記在被告名
      下等語。然系爭不動產原登記為原告所有，為兩造所不爭
      執，而被告就福聯街套房係由○○○出資購買及長安路房地
      係由○○○出資購買乙節，則未能提出完整金流舉證證明，
      難認為真實。又原告若係因貸款而有資金壓力，應得自行
      出售長安路房地，不但可以清償貸款餘額，還能賺取漲幅
      之價差，應更能獲得充裕之資金，尚難僅以被告清償長安
      路房地之貸款餘額，遽認該筆款項即為購買長安路房地之
      價金。況從系爭電子郵件觀之，原告亦全未提及其有何資
      金壓力之情形，是被告上開所辯，均不足採。
　　7.被告另辯稱系爭不動產之貸款、水電費、房屋稅及地價稅
      均為○○○繳納，並由○○○使用、收益及管理，原告並非系爭
      不動產之所有權人。又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於100年10月3
      日移轉登記予被告後，所有權狀均為被告保管，被告除清
      償長安路房地之貸款餘額外，另增貸69萬0,707元用以購
      買長安路房地所在社區之停車位。且系爭不動產之貸款、
      水電瓦斯費、房屋稅及地價稅亦由被告繳納，原告未曾居
      住使用，亦無管理行為，被告始為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人
      等語。然被告未能舉證證明系爭不動產之貸款、水電瓦斯
      費、房屋稅及地價稅均係由被告或○○○繳納，尚無從為有
      利於被告之認定。又縱使長安路房地之水電瓦斯費、房屋
      稅及地價稅係由被告繳納，然被告與○○○均係使用長安路
      房地之人，而由被告負擔上開費用作為使用長安路房地之
      對價，亦難認與常情相違。而被告既居住使用長安路房地
      ，其等購買停車位以滿足其停車需求，自無不可。另原告
      於100年9月、10月間係居住在北部，而委由○○○及被告辦
      理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事宜，故被告於辦畢系爭不
      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後，自會先取得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狀
      ，亦難單憑被告持有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狀，遽認系爭借
      名契約不存在。
（二）原告依民法第541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將長安路房地所
      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並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
      給付170萬元，為有理由：
　　1.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
      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受
      任人以自己之名義，為委任人取得之權利，應移轉於委任
      人，民法第179條、第541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2.經查，兩造於000年0月間就系爭不動產成立系爭借名契約
      ，業如前述，原告復以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為終止系爭
      借名契約之意思表示，該繕本並於111年5月11日送達被告
      ，有送達證書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143頁），是系爭
      借名契約已於111年5月11日終止，然被告仍為長安路房地
      之登記名義人，則原告依第541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將
      長安路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核屬有據。
　　3.又被告將福聯街套房以170萬元出售予第三人，為兩造所
      不爭執，然原告僅係借用被告名義，將福聯街套房登記在
      被告名下，被告卻擅自將福聯街套房出售予第三人，並受
      有170萬元之利益，且致原告受有損害，應將此利益返還
      予原告。是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70萬
      元，亦屬有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541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將長安
    路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並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
    求被告給付17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5月1
    2日（起訴狀繕本於111年5月11日送達被告，見本院卷一第1
    43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均有理由
    ，應予准許。
七、兩造均陳明就聲明第2項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
    執行，核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予以准許。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
    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5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董庭誌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
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書記官  王政偉
附表：
編號 不 動 產 標 示 應 有 部 分    長安路房地   1 臺中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 10000分之115 2 臺中市○○區○○段3202建號建物（即門牌號碼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BF1之2號停車位） 113分之1  共有部分：同段3203建號建物 10000分之308 3 臺中市○○區○○段3188建號建物（即門牌號碼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10樓之1房屋） 全部  共有部分：同段3203建號建物 10000分之112 福聯街套房   4 臺中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 10000分之29 5 臺中市○○區○○段0000○號建物（即門牌號碼臺中市○○區○○街00巷0號13樓之10房屋） 全部  共用部分：同段2470建號建物 10000分之15 6 臺中市○○區○○段2442建號建物（即門牌號碼臺中市○○區○○街00巷0號13樓之11房屋） 全部  共用部分：同段2470建號建物 10000分之14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重訴字第199號
原      告  ○○○    住○○市○○區○○路000號8樓
訴訟代理人  黃邦哲律師
複  代理人  楊偉奇律師
被      告  ○○○  




訴訟代理人  陳盈壽律師
複  代理人  廖珮羽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移轉不動產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將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之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70萬元，及自民國111年5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二項及第三項，於原告以新臺幣56萬7,0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70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聲明第1項原為：被告應將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之土地及建物（下合稱長安路房地）於民國100年10月3日以買賣為原因之所有權移轉登記塗銷，並將長安路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嗣於113年10月7日更正聲明為：被告應將長安路房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見本院卷二第124至125頁）。核屬更正法律上之陳述，非為訴之變更，依據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原告為訴外人即被告配偶○○○之姊姊。原告於79年間購買長安路房地，復於81年間購買如附表編號4至6所示之土地及房屋（下合稱福聯街套房，與長安路房地合稱系爭不動產）。嗣訴外人即原告父親○○○（78年8月8日死亡）之債權人向臺灣板橋地方法院（現改制為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下稱新北地院）聲請對○○○繼承人之財產為強制執行，而原告為○○○之繼承人，故於000年0月間收到新北地院之執行命令，原告為避免系爭不動產遭強制執行，欲借用○○○名義登記為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人，並委由○○○負責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事宜，原告則配合在所需文件上簽名用印。然因○○○同為○○○之繼承人，原告擔心其亦可能遭○○○之債權人聲請強制執行，原告遂於000年0月間，透過○○○與被告協議，借用被告名義登記為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人（下稱系爭借名契約），並辦畢所有權移轉登記。然被告未經原告同意，竟於105年12月26日將福聯街套房以新臺幣（下同）170萬元出售予第三人，原告乃依民法第549條第1項規定，以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作為終止系爭借名契約之意思表示，再依民法第179條及第541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將長安路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及給付原告170萬元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第2項所示，並願供擔保，請准就聲明第2項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則以：長安路房地為訴外人即原告母親○○○決定購買，因○○○曾以訴外人即原告哥哥○○○名義購買房屋，卻遭○○○出售予第三人，乃決定以原告名義登記為長安路房地之所有權人；福聯街套房則係○○○出資購買，且為避免影響首次購屋之權益，始聽從○○○建議以原告名義登記為福聯街套房之所有權人。又系爭不動產之貸款、水電費、房屋稅及地價稅均為○○○繳納，並由○○○使用、收益及管理，顯見原告並非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人。另○○○於00年00月間經○○○告知原告有資金需求，○○○與原告商議後，同意原告以長安路房地向幸福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幸福人壽）申辦貸款，並由原告繳納原本貸款及後續增貸，○○○始未再給付長安路房地之貸款。嗣原告於000年0月間在新北市購屋，因貸款資金壓力，透過○○○與○○○協調後，被告同意承擔長安路房地之貸款餘額，作為購買長安路房地之買賣價金，並於100年10月3日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同時原告應○○○之要求，一併將福聯街套房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告，被告與○○○並共同向合作金庫商業銀行林內分行申辦貸款，以清償長安路房地之貸款餘額230萬9,293元，及增貸69萬0,707元用以購買長安路房地所在社區之停車位。另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於100年10月3日移轉登記予被告後，所有權狀均由被告保管，房屋貸款、水電瓦斯費、房屋稅及地價稅亦均由被告繳納，原告未曾居住使用，亦無管理行為，被告始為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人，並未與原告成立系爭借名契約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一第295至296頁）：
（一）系爭不動產原所有權人均登記為原告。
（二）原告於100年9月19日晚上11點01分許，傳送電子郵件（下稱系爭電子郵件）予○○○及訴外人即原告弟弟○○○，內容記載：「台中的房子可能要趕快過戶到娟名下」、「娟要不要趕快問一下代書如何辦」、「因為現在我也不知道我們誰沒有拋棄繼承」等語。
（三）原告與○○○均為○○○之繼承人，其等於78年10月7日均聲請拋棄繼承，並經本院78年度繼字第1011號函准予備查。
（四）原告於100年9月13日因○○○繼承人之身分，遭新北地院100年度司執字第87074號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扣押薪資及查封新北市○○區○○路000號8樓房屋及坐落基地（下合稱樹林區房地）。
（五）原告於100年10月3日將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告。
（六）被告於000年00月間將福聯街套房以170萬元出售，並於106年1月11日將福聯街套房所有權移轉登記予第三人。
五、得心證之理由：　　　　　　
（一）兩造就系爭不動產確有成立系爭借名契約：
　　1.按主張有借名登記關係存在之原告，就契約之成立生效應負舉證之責，惟原告就上揭利己之待證事實，茍能證明在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上，足以推認該待證事實存在之間接事實，即無不可，非以直接證明該待證事實為必要。而借名登記契約非要式行為，雙方意思表示一致即成立（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531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借名登記契約應成立於財產歸屬者（借名人）與登記名義人（出名人）間，其相互表示一致，並不限於當事人間直接為之，非不得由第三人媒介而獲意思表示一致（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910號判決意旨參照）。
　　2.原告於100年9月13日因○○○繼承人之身分，遭新北地院以系爭執行事件扣押薪資及查封樹林區房地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執；原告嗣於100年9月19日晚上11點01分許，傳送系爭電子郵件予○○○及○○○表示：「因為爸71年的債務法院要強制執行我的收入，現在查到的是樹林這間，台中的房子可能要趕快過戶到娟名下，娟要不要趕快問一下代書如何辦，因為現在我也不知道我們誰沒有辦拋棄繼承，宗憲現在名下也不能有財產，媽可能也不行有財產，真是麻煩ㄟ」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23頁），足見原告於100年9月19日係因其薪資及樹林區房地被新北地院查封扣押，為避免系爭不動產亦被查封，始聯絡○○○，並顧及○○○及○○○名下均不能有財產，而打算將系爭不動產登記在○○○名下，堪認原告確係因受強制執行，始考慮將系爭不動產登記在○○○名下，而無出售系爭不動產之意思，原告與○○○亦全未就出售系爭不動產之細節有何討論。
　　3.又證人即原告朋友○○○於本院審理時證稱：伊與原告於84年間在幸福人壽擔任同事認識，嗣於100年間共同購買樹林區房地，並借用原告名義登記為所有權人，然樹林區房地卻於000年0月間遭新北地院查封，原告表示係因其父親○○○繼承債務之問題，其有可能沒有辦理拋棄繼承。而原告約於000年00月間有陸續至本院查詢其有無辦理拋棄繼承，但因為沒有電子化，所以沒有查到相關資料。伊知道原告除樹林區房地外，在臺中尚有系爭不動產，因為原告常常會走很遠到臺灣銀行匯款，經伊詢問為何不用ATM轉帳後，原告表示係為了要節省轉帳的手續費，伊才知道原告在臺中有系爭不動產，且原告是臺中人，也常常回臺中。原告約於000年00月間頻繁打電話給○○○，表示樹林區房地已經被查封，其未辦理拋棄繼承，為了避免系爭不動產也被查封，要先借用○○○之名義登記為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人，並將所需文件交給○○○。又因係借名登記關係，原告沒有收到買賣價金，原告也沒有出售系爭不動產之打算，但伊不清楚為何系爭不動產最後會登記在被告名下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80至383頁），益徵原告確無出售系爭不動產之意思，而係因未能確認其是否已於○○○過世後聲請拋棄繼承，為避免系爭不動產亦被查封拍賣，始考慮將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
　　4.另原告曾陸續至本院查詢其有無於○○○過世後聲請拋棄繼承，然因當時尚未電子化而查無資料乙節，業據證人陳惠雯上開證述屬實，足見原告除未能確認其有無聲請拋棄繼承外，亦難以確認○○○其他繼承人拋棄繼承之情形。而原告與○○○均為○○○之繼承人，若○○○亦未聲請拋棄繼承，縱將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系爭不動產仍會遭查封拍賣。而被告為○○○之配偶，應係原告短時間內所能找到具有一定信賴關係之親屬，且確定不會因○○○之債務受強制執行之對象，是原告主張其係為保險起見，而改透過○○○媒介與被告就系爭不動產成立系爭借名契約，應為實在。
　　5.參以證人即地政士○○○於本院審理時證稱：伊與被告是國小同學，係被告委託伊辦理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伊沒有到現場看過，僅單純幫忙辦理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移轉登記。而兩造係於100年9月22日簽訂土地及建築改良物所有權買賣移轉契約書，至於有無另外簽訂買賣契約，因兩造是自己人，係由兩造自行洽談條件，伊沒有過問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46至347頁），足見原告於100年9月19日聯絡○○○後，旋於100年9月22日至臺中辦理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移轉登記，核與原告主張其係為避免系爭不動產被查封拍賣，而希望盡速將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至他人名下之情形相符。況原告與○○○或被告於000年0月間，從未就出售或返還系爭不動產乙節有任何討論，兩造卻於短短3日內申請辦理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移轉登記，足證原告確係為了避免系爭不動產被查封，而與被告就系爭不動產成立系爭借名契約。
　　6.被告雖辯稱福聯街套房係○○○出資購買，而登記在原告名下；長安路房地則係○○○出資購買，然因原告有貸款資金壓力，透過○○○與○○○協調後，被告同意承擔長安路房地之貸款餘額，作為向原告購買長安路房地之價金，原告並應○○○之要求，將福聯街套房所有權一併移轉登記在被告名下等語。然系爭不動產原登記為原告所有，為兩造所不爭執，而被告就福聯街套房係由○○○出資購買及長安路房地係由○○○出資購買乙節，則未能提出完整金流舉證證明，難認為真實。又原告若係因貸款而有資金壓力，應得自行出售長安路房地，不但可以清償貸款餘額，還能賺取漲幅之價差，應更能獲得充裕之資金，尚難僅以被告清償長安路房地之貸款餘額，遽認該筆款項即為購買長安路房地之價金。況從系爭電子郵件觀之，原告亦全未提及其有何資金壓力之情形，是被告上開所辯，均不足採。
　　7.被告另辯稱系爭不動產之貸款、水電費、房屋稅及地價稅均為○○○繳納，並由○○○使用、收益及管理，原告並非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人。又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於100年10月3日移轉登記予被告後，所有權狀均為被告保管，被告除清償長安路房地之貸款餘額外，另增貸69萬0,707元用以購買長安路房地所在社區之停車位。且系爭不動產之貸款、水電瓦斯費、房屋稅及地價稅亦由被告繳納，原告未曾居住使用，亦無管理行為，被告始為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人等語。然被告未能舉證證明系爭不動產之貸款、水電瓦斯費、房屋稅及地價稅均係由被告或○○○繳納，尚無從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又縱使長安路房地之水電瓦斯費、房屋稅及地價稅係由被告繳納，然被告與○○○均係使用長安路房地之人，而由被告負擔上開費用作為使用長安路房地之對價，亦難認與常情相違。而被告既居住使用長安路房地，其等購買停車位以滿足其停車需求，自無不可。另原告於100年9月、10月間係居住在北部，而委由○○○及被告辦理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事宜，故被告於辦畢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後，自會先取得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狀，亦難單憑被告持有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狀，遽認系爭借名契約不存在。
（二）原告依民法第541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將長安路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並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70萬元，為有理由：
　　1.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受任人以自己之名義，為委任人取得之權利，應移轉於委任人，民法第179條、第541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2.經查，兩造於000年0月間就系爭不動產成立系爭借名契約，業如前述，原告復以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為終止系爭借名契約之意思表示，該繕本並於111年5月11日送達被告，有送達證書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143頁），是系爭借名契約已於111年5月11日終止，然被告仍為長安路房地之登記名義人，則原告依第541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將長安路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核屬有據。
　　3.又被告將福聯街套房以170萬元出售予第三人，為兩造所不爭執，然原告僅係借用被告名義，將福聯街套房登記在被告名下，被告卻擅自將福聯街套房出售予第三人，並受有170萬元之利益，且致原告受有損害，應將此利益返還予原告。是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70萬元，亦屬有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541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將長安路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並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7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5月12日（起訴狀繕本於111年5月11日送達被告，見本院卷一第143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均有理由，應予准許。
七、兩造均陳明就聲明第2項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予以准許。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5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董庭誌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書記官  王政偉
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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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動 產 標 示

		應 有 部 分



		


		


		




		長安路房地

		


		




		1

		臺中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

		10000分之115



		2

		臺中市○○區○○段3202建號建物（即門牌號碼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BF1之2號停車位）

		113分之1



		


		共有部分：同段3203建號建物

		10000分之308



		3

		臺中市○○區○○段3188建號建物（即門牌號碼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10樓之1房屋）

		全部



		


		共有部分：同段3203建號建物

		10000分之112



		福聯街套房

		


		




		4

		臺中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

		10000分之29



		5

		臺中市○○區○○段0000○號建物（即門牌號碼臺中市○○區○○街00巷0號13樓之10房屋）

		全部



		


		共用部分：同段2470建號建物

		10000分之15



		6

		臺中市○○區○○段2442建號建物（即門牌號碼臺中市○○區○○街00巷0號13樓之11房屋）

		全部



		


		共用部分：同段2470建號建物

		10000分之14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重訴字第199號
原      告  ○○○    住○○市○○區○○路000號8樓
訴訟代理人  黃邦哲律師
複  代理人  楊偉奇律師
被      告  ○○○  


訴訟代理人  陳盈壽律師
複  代理人  廖珮羽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移轉不動產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將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之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70萬元，及自民國111年5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二項及第三項，於原告以新臺幣56萬7,0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70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聲明第1項原為：被告應將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之土地及建物（下合稱長安路房地）於民國100年10月3日以買賣為原因之所有權移轉登記塗銷，並將長安路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嗣於113年10月7日更正聲明為：被告應將長安路房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見本院卷二第124至125頁）。核屬更正法律上之陳述，非為訴之變更，依據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原告為訴外人即被告配偶○○○之姊姊。原告於79年間購買長安路房地，復於81年間購買如附表編號4至6所示之土地及房屋（下合稱福聯街套房，與長安路房地合稱系爭不動產）。嗣訴外人即原告父親○○○（78年8月8日死亡）之債權人向臺灣板橋地方法院（現改制為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下稱新北地院）聲請對○○○繼承人之財產為強制執行，而原告為○○○之繼承人，故於000年0月間收到新北地院之執行命令，原告為避免系爭不動產遭強制執行，欲借用○○○名義登記為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人，並委由○○○負責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事宜，原告則配合在所需文件上簽名用印。然因○○○同為○○○之繼承人，原告擔心其亦可能遭○○○之債權人聲請強制執行，原告遂於000年0月間，透過○○○與被告協議，借用被告名義登記為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人（下稱系爭借名契約），並辦畢所有權移轉登記。然被告未經原告同意，竟於105年12月26日將福聯街套房以新臺幣（下同）170萬元出售予第三人，原告乃依民法第549條第1項規定，以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作為終止系爭借名契約之意思表示，再依民法第179條及第541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將長安路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及給付原告170萬元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第2項所示，並願供擔保，請准就聲明第2項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則以：長安路房地為訴外人即原告母親○○○決定購買，因○○○曾以訴外人即原告哥哥○○○名義購買房屋，卻遭○○○出售予第三人，乃決定以原告名義登記為長安路房地之所有權人；福聯街套房則係○○○出資購買，且為避免影響首次購屋之權益，始聽從○○○建議以原告名義登記為福聯街套房之所有權人。又系爭不動產之貸款、水電費、房屋稅及地價稅均為○○○繳納，並由○○○使用、收益及管理，顯見原告並非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人。另○○○於00年00月間經○○○告知原告有資金需求，○○○與原告商議後，同意原告以長安路房地向幸福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幸福人壽）申辦貸款，並由原告繳納原本貸款及後續增貸，○○○始未再給付長安路房地之貸款。嗣原告於000年0月間在新北市購屋，因貸款資金壓力，透過○○○與○○○協調後，被告同意承擔長安路房地之貸款餘額，作為購買長安路房地之買賣價金，並於100年10月3日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同時原告應○○○之要求，一併將福聯街套房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告，被告與○○○並共同向合作金庫商業銀行林內分行申辦貸款，以清償長安路房地之貸款餘額230萬9,293元，及增貸69萬0,707元用以購買長安路房地所在社區之停車位。另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於100年10月3日移轉登記予被告後，所有權狀均由被告保管，房屋貸款、水電瓦斯費、房屋稅及地價稅亦均由被告繳納，原告未曾居住使用，亦無管理行為，被告始為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人，並未與原告成立系爭借名契約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一第295至296頁）：
（一）系爭不動產原所有權人均登記為原告。
（二）原告於100年9月19日晚上11點01分許，傳送電子郵件（下稱系爭電子郵件）予○○○及訴外人即原告弟弟○○○，內容記載：「台中的房子可能要趕快過戶到娟名下」、「娟要不要趕快問一下代書如何辦」、「因為現在我也不知道我們誰沒有拋棄繼承」等語。
（三）原告與○○○均為○○○之繼承人，其等於78年10月7日均聲請拋棄繼承，並經本院78年度繼字第1011號函准予備查。
（四）原告於100年9月13日因○○○繼承人之身分，遭新北地院100年度司執字第87074號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扣押薪資及查封新北市○○區○○路000號8樓房屋及坐落基地（下合稱樹林區房地）。
（五）原告於100年10月3日將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告。
（六）被告於000年00月間將福聯街套房以170萬元出售，並於106年1月11日將福聯街套房所有權移轉登記予第三人。
五、得心證之理由：　　　　　　
（一）兩造就系爭不動產確有成立系爭借名契約：
　　1.按主張有借名登記關係存在之原告，就契約之成立生效應負舉證之責，惟原告就上揭利己之待證事實，茍能證明在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上，足以推認該待證事實存在之間接事實，即無不可，非以直接證明該待證事實為必要。而借名登記契約非要式行為，雙方意思表示一致即成立（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531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借名登記契約應成立於財產歸屬者（借名人）與登記名義人（出名人）間，其相互表示一致，並不限於當事人間直接為之，非不得由第三人媒介而獲意思表示一致（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910號判決意旨參照）。
　　2.原告於100年9月13日因○○○繼承人之身分，遭新北地院以系爭執行事件扣押薪資及查封樹林區房地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執；原告嗣於100年9月19日晚上11點01分許，傳送系爭電子郵件予○○○及○○○表示：「因為爸71年的債務法院要強制執行我的收入，現在查到的是樹林這間，台中的房子可能要趕快過戶到娟名下，娟要不要趕快問一下代書如何辦，因為現在我也不知道我們誰沒有辦拋棄繼承，宗憲現在名下也不能有財產，媽可能也不行有財產，真是麻煩ㄟ」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23頁），足見原告於100年9月19日係因其薪資及樹林區房地被新北地院查封扣押，為避免系爭不動產亦被查封，始聯絡○○○，並顧及○○○及○○○名下均不能有財產，而打算將系爭不動產登記在○○○名下，堪認原告確係因受強制執行，始考慮將系爭不動產登記在○○○名下，而無出售系爭不動產之意思，原告與○○○亦全未就出售系爭不動產之細節有何討論。
　　3.又證人即原告朋友○○○於本院審理時證稱：伊與原告於84年間在幸福人壽擔任同事認識，嗣於100年間共同購買樹林區房地，並借用原告名義登記為所有權人，然樹林區房地卻於000年0月間遭新北地院查封，原告表示係因其父親○○○繼承債務之問題，其有可能沒有辦理拋棄繼承。而原告約於000年00月間有陸續至本院查詢其有無辦理拋棄繼承，但因為沒有電子化，所以沒有查到相關資料。伊知道原告除樹林區房地外，在臺中尚有系爭不動產，因為原告常常會走很遠到臺灣銀行匯款，經伊詢問為何不用ATM轉帳後，原告表示係為了要節省轉帳的手續費，伊才知道原告在臺中有系爭不動產，且原告是臺中人，也常常回臺中。原告約於000年00月間頻繁打電話給○○○，表示樹林區房地已經被查封，其未辦理拋棄繼承，為了避免系爭不動產也被查封，要先借用○○○之名義登記為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人，並將所需文件交給○○○。又因係借名登記關係，原告沒有收到買賣價金，原告也沒有出售系爭不動產之打算，但伊不清楚為何系爭不動產最後會登記在被告名下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80至383頁），益徵原告確無出售系爭不動產之意思，而係因未能確認其是否已於○○○過世後聲請拋棄繼承，為避免系爭不動產亦被查封拍賣，始考慮將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
　　4.另原告曾陸續至本院查詢其有無於○○○過世後聲請拋棄繼承，然因當時尚未電子化而查無資料乙節，業據證人陳惠雯上開證述屬實，足見原告除未能確認其有無聲請拋棄繼承外，亦難以確認○○○其他繼承人拋棄繼承之情形。而原告與○○○均為○○○之繼承人，若○○○亦未聲請拋棄繼承，縱將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系爭不動產仍會遭查封拍賣。而被告為○○○之配偶，應係原告短時間內所能找到具有一定信賴關係之親屬，且確定不會因○○○之債務受強制執行之對象，是原告主張其係為保險起見，而改透過○○○媒介與被告就系爭不動產成立系爭借名契約，應為實在。
　　5.參以證人即地政士○○○於本院審理時證稱：伊與被告是國小同學，係被告委託伊辦理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伊沒有到現場看過，僅單純幫忙辦理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移轉登記。而兩造係於100年9月22日簽訂土地及建築改良物所有權買賣移轉契約書，至於有無另外簽訂買賣契約，因兩造是自己人，係由兩造自行洽談條件，伊沒有過問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46至347頁），足見原告於100年9月19日聯絡○○○後，旋於100年9月22日至臺中辦理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移轉登記，核與原告主張其係為避免系爭不動產被查封拍賣，而希望盡速將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至他人名下之情形相符。況原告與○○○或被告於000年0月間，從未就出售或返還系爭不動產乙節有任何討論，兩造卻於短短3日內申請辦理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移轉登記，足證原告確係為了避免系爭不動產被查封，而與被告就系爭不動產成立系爭借名契約。
　　6.被告雖辯稱福聯街套房係○○○出資購買，而登記在原告名下；長安路房地則係○○○出資購買，然因原告有貸款資金壓力，透過○○○與○○○協調後，被告同意承擔長安路房地之貸款餘額，作為向原告購買長安路房地之價金，原告並應○○○之要求，將福聯街套房所有權一併移轉登記在被告名下等語。然系爭不動產原登記為原告所有，為兩造所不爭執，而被告就福聯街套房係由○○○出資購買及長安路房地係由○○○出資購買乙節，則未能提出完整金流舉證證明，難認為真實。又原告若係因貸款而有資金壓力，應得自行出售長安路房地，不但可以清償貸款餘額，還能賺取漲幅之價差，應更能獲得充裕之資金，尚難僅以被告清償長安路房地之貸款餘額，遽認該筆款項即為購買長安路房地之價金。況從系爭電子郵件觀之，原告亦全未提及其有何資金壓力之情形，是被告上開所辯，均不足採。
　　7.被告另辯稱系爭不動產之貸款、水電費、房屋稅及地價稅均為○○○繳納，並由○○○使用、收益及管理，原告並非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人。又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於100年10月3日移轉登記予被告後，所有權狀均為被告保管，被告除清償長安路房地之貸款餘額外，另增貸69萬0,707元用以購買長安路房地所在社區之停車位。且系爭不動產之貸款、水電瓦斯費、房屋稅及地價稅亦由被告繳納，原告未曾居住使用，亦無管理行為，被告始為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人等語。然被告未能舉證證明系爭不動產之貸款、水電瓦斯費、房屋稅及地價稅均係由被告或○○○繳納，尚無從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又縱使長安路房地之水電瓦斯費、房屋稅及地價稅係由被告繳納，然被告與○○○均係使用長安路房地之人，而由被告負擔上開費用作為使用長安路房地之對價，亦難認與常情相違。而被告既居住使用長安路房地，其等購買停車位以滿足其停車需求，自無不可。另原告於100年9月、10月間係居住在北部，而委由○○○及被告辦理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事宜，故被告於辦畢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後，自會先取得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狀，亦難單憑被告持有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狀，遽認系爭借名契約不存在。
（二）原告依民法第541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將長安路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並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70萬元，為有理由：
　　1.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受任人以自己之名義，為委任人取得之權利，應移轉於委任人，民法第179條、第541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2.經查，兩造於000年0月間就系爭不動產成立系爭借名契約，業如前述，原告復以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為終止系爭借名契約之意思表示，該繕本並於111年5月11日送達被告，有送達證書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143頁），是系爭借名契約已於111年5月11日終止，然被告仍為長安路房地之登記名義人，則原告依第541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將長安路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核屬有據。
　　3.又被告將福聯街套房以170萬元出售予第三人，為兩造所不爭執，然原告僅係借用被告名義，將福聯街套房登記在被告名下，被告卻擅自將福聯街套房出售予第三人，並受有170萬元之利益，且致原告受有損害，應將此利益返還予原告。是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70萬元，亦屬有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541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將長安路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並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7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5月12日（起訴狀繕本於111年5月11日送達被告，見本院卷一第143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均有理由，應予准許。
七、兩造均陳明就聲明第2項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予以准許。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5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董庭誌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書記官  王政偉
附表：
編號 不 動 產 標 示 應 有 部 分    長安路房地   1 臺中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 10000分之115 2 臺中市○○區○○段3202建號建物（即門牌號碼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BF1之2號停車位） 113分之1  共有部分：同段3203建號建物 10000分之308 3 臺中市○○區○○段3188建號建物（即門牌號碼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10樓之1房屋） 全部  共有部分：同段3203建號建物 10000分之112 福聯街套房   4 臺中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 10000分之29 5 臺中市○○區○○段0000○號建物（即門牌號碼臺中市○○區○○街00巷0號13樓之10房屋） 全部  共用部分：同段2470建號建物 10000分之15 6 臺中市○○區○○段2442建號建物（即門牌號碼臺中市○○區○○街00巷0號13樓之11房屋） 全部  共用部分：同段2470建號建物 10000分之14 
 


